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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0 月 27 日研商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 線         

(原漢寶草屯線)台 19 線以西路段改線工程」建設計畫一案會議結論處理回覆說明 

項次 會議結論 回復說明 修正對照 

一 

本案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線

之台 19線以西路段工程建設

計畫，屬台灣地區整體高快

速路網規劃之一環。台 19 線

以東路段已通車，全線通車

後將可促使地區整體路網規

劃之完整性，彰化縣政府殷

切需求；此外，本路線攸關

中科二林園區及彰化二林精

密機械園區之發展，以及彰

化離岸風電陸纜線路管道佈

設等重要事項，未來結合已

開發之芳苑工業區產業聚

落，對國家及地方發展均有

其必要性與積極性，擬陳報

行政院同意此計畫。 

 敬悉。 

─ 

二 

有關「中科二林園區」及「彰

化二林精密機械園區」刻正

辦理二階環評作業，因該二

園區已有廠商急切有意願進

駐，請中科管理局及彰化縣

政府應於環評審查會前協調

統合有關機關意見，掌握期

程，俾儘速順利通過第二階

段環評審議 

 敬悉。 

─ 

三 
請交通部依照下列事項修正

計畫書： 

 遵照辦理 
─ 

(一) 

請交通部於計畫書內補充說

明本計畫辦理之必要性、迫

切性，如彰化為未來風力發

電之重要風場，路線開闢將

有助於離岸風電陸纜線路管

道佈設需求配合等。 

 遵照辦理，已補充本計畫辦理之必要性、

迫切性等說明（詳見「建設計畫」P.2-1）。

本計畫興建除可建構完整之快速交通路

網外，亦有活化彰化西南角新興工業區、

促進區域均衡發展以及加速偏遠地區發

展之目的，另計畫路線鄰近彰化彰芳離岸

風力發電計畫、彰化福芳離岸風力發電計

畫及彰化西島離岸風力發電計畫等，而本

計畫路廊可配合提供前述計畫之電力纜

P.2-1 

、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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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結論 回復說明 修正對照 

線管道布置空間，對於政府推展永續綠色

能源政策亦有正面助益，相關計畫內容及

對本計畫之影響亦修正納入「建設計畫」

P.3-2，表 3.1-2。 

(二) 

請交通部補充本案變更使用

對周遭農業生產環境之影

響，並就使用農業用地需求

之必要性及公益性等補充說

明，後續路線設計上應儘量

避免產生畸零地及影響土地

有效利用。 

 本計畫係屬交通事業之開發行為，且本計

畫興建之目的除為延續原東西向快速公

路之功能，串連國道 1 號、國道 3 號高速

公路與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建構完整

之快速交通路網外，計畫道路亦有活化彰

化西南角新興工業區、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以及加速偏遠地區發展之目的，故計畫道

路之興建確有其必要性及公益性。 

 本計畫於可行性研究階段之路廊研選及

後續綜合規劃階段之路線勘選調整過

程，均已避免改變區域灌排系統、儘量避

免破壞農田之完整性及產生難以耕作之

畸零地等可能降低對周遭農業生產環境

之影響納入考量，惟彰化縣內農地面積佔

全縣總面積 60％以上，線形開發行為很

難不行經農業用地。 

 計畫道路長約 20.8 公里，其中約 20.5

公里路段行經農業區，以路權寬 40 公尺

計，須徵收農業用地面積約 82 公頃。另

保守考量計畫道路營運期間因道路燈

光、揚塵及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等可能間

接影響納入考量，以道路路權線兩側各往

外推 50公尺計，則計畫道路對農地影響

面積約 287公頃，惟相較「全國國土計畫

（草案），106.10」建議彰化縣宜維護農

地資源總量 5.90 萬公頃，佔約 0.5％以

下，影響有限。前述補充說明已修正納入

「建設計畫」P.3-1，表 3.1-1。 

 本計畫用地徵收部分，已依據行政院秘書

長 106 年 6月 1 日函，重新檢覈估算沿線

農地市價，並據以調整建設計畫相關經

費，給予地主合理補償，減少用地取得可

能遭遇困難，避免民眾抗爭。後續設計階

段亦將持續致力於調整道路線形，儘量避

免產生畸零地及影響土地有效利用。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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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結論 回復說明 修正對照 

(三) 

請交通部檢核並更新計畫書

內有關用地取得及農地控管

之法規或規定。 

 遵照辦理，已據以配合修正計畫書內有關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之說明，修正後之內容為

『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

用審查作業要點」第六點：〝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不同意變更使

用。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前點各款

情形之ㄧ者，得申請變更使用：…(二)

經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P.2-8 

(四) 

請交通部將本計畫相關園區

預期可創造之營業額及工作

機會等，增列為本計畫量化

績效指標。 

 遵照辦理，中科二林園區營運期間預估可

創造年營業額 4,800億元及 3萬個就業機

會。另彰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營運

期間亦約可創造年營業額 700 億元及 3

萬個就業機會。合計前述兩園區營運期間

約可產生年營業額5,500億元及約6萬個

就業機會。計畫道路完工通車後，除可直

接提供前述二園區便捷之交通服務外，並

有加速園區開發進度及效益之功能，對於

帶動彰化西南角地區整體經濟發展有正

面助益。已將前述說明納為本計畫績效指

標。 

P.2-9 

(五) 

請交通部刪除本計畫經費內

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作業

費。 

 遵照辦理，已據以刪除原列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作業費 1000 萬元，調整後本計畫之

總工程經費為約 139.9 億元，另相關分年

資金需求表請詳見「建設計畫」表 5.4-1。 

P.5-3 

～ 

P.5-5 

(六) 

本計畫不適用跨域加值財務

分析及地方政府經費分擔，

建議修正相關內容。 

 遵照辦理，已據以刪除相關跨域加值財務

分析及地方政府經費分攤敘述。 P.7-7 

(七) 

本計畫請考量優先運用有關

循環經濟之材質，如運用爐

渣底渣等環保材料 

 本計畫原即已將資源再生利用構想納入

考量，初步規劃將各種開挖材料之工程性

質研擬不同的資源再生利用對策（詳見

「建設計畫」P.4-94）。 

 未來仍將續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政策及本

計畫環評承諾事項，檢討加強循環經濟材

料(如爐渣底渣等)之使用。 

P.4-94 

(八) 

計畫期程：請交通部再就計

畫期程詳予評估，提前於民

國 114 年（原訂 115 年）完

工 

 已配合修正計畫期程自民國 106年至 114

年，包含規劃設計作業 2 年，用地取得作

業 2 年（規劃設計作業與用地取得作業部

分時間重疊），工程施工 5.5 年，詳見「建

P.5-1 

、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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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會議結論 回復說明 修正對照 

設計畫」P.5-1，表 5-1。另修正後之分

年資金需求表詳見「建設計畫」表 5.4-1。 

四 

請彰化縣政府協助本案用地

取得及溝通。另有關彰化縣

前已承諾中科二林產業園區

及周邊相關聯絡道路建設

案，請彰化縣政府配合計畫

推動期程積極推動，以如期

如質發揮計畫推動綜效。 

 敬悉。 

─ 

五 

請交通部依照上述及各機關

意見，修正計畫書並於兩週

內修正到會(副知相關審議

機關)，俾利本會函復行政

院，期使行政院能於 11 月底

前核定本計畫 

 遵照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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